
法團校董會有何角色及法律責任?

節錄自教育局『校董手冊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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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學校運作的四份重要文件

➢《教育條例 Education Ordinance》:

◆例:學校註冊、法團校董會的運作及權責、校長及教員註冊..

➢《教育規例 Education Regulation》:

◆例:學校事務、課程、准用教職員資格、學校商業活動、學校
假期、聘用教員..

➢《學校行政手冊 School Admin. Guide》(2023年9月版):

◆例:校本管理事項---管理規範及條例、人事管理及學生事務..

➢《資助則例 Code of Aid》( 2023年4月第1.17版) :

◆例:學校職級及職位、晉升機制及薪金計算，財務安排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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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可直接外聘教師入職晉升職位嗎?

14

直接招聘教師晉升職位
的指導原則和程序

（2023年4月學校行政手冊補編）

學校行政手冊

2023年9月版
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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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原則:

1) 一般情況下，晉升職位應保留給現有教職員。

2) 在作出任何直接任命晉升職位的決定之前，IMC應該與教職
員進行諮詢，就是否需要在學校建立這晉升職位的直接任命
機制達成共識，並考慮學校發展、人力資源規劃和管理、職
員管理以及現有職員的士氣等因素。最後，經過IMC同意通
過有充分理由需要直接任命。

3) 一旦決定在學校建立這樣的機制，必須向所有教職員工公布
進行直接任命晉升職位的理由和標準。IMC應確保所有職員
都知悉有這樣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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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需要直接任命的例子：

a) 對於新學校來說，由於運營上的原因，急需
有經驗的教師協助學校發展。

b)學校存在繼任問題，無法及時確定學校內部
晉升合適的候選人。

c)需要具有特定技能或資格的教師來領導或開展
特定課程或項目，但目前學校內無法找到合
適的人選。



採取紀律處分的原則

學校在對有關教師採取紀律行動時可參考下列原則：

• 根據《資助則例》作出下列不同程度的處分：

• 對於相對輕微及個別的行為失當個案，例如間中遲到，
可先給予時間改善，才考慮以口頭或書面警告的
方式處理。

• 對於嚴重失當行為或刑事罪行，學校可考慮停職或
解僱。

對教職員的管理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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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僱員工
教育規例第76條

學校如打算解僱教學人員，均須在校董會的會議上通過，
並須遵從《資助則例》所定的相關程序。

如果員工表現未如理想，法團校董會應事先就員工表現
列明清晰的期望，並在考慮終止僱用前，給予僱員合理
的改進機會。

即時解僱是嚴重的紀律處分，必須有充分理由證明僱員
犯下嚴重不當行為、嚴重疏忽或對學生有不良影響……

解僱應為最後處理方案

對教職員的管理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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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僱員工

試用期完結後教職員(常額教師)的解僱程序:

 作出口頭警告(記錄日期及會面人仕)，應提出須改
善的工作；

 如有關的職員並無作出改善，作出書面警告；

 如再無作出改善，作出第二次書面警告；

 若仍未作出改善，解聘或在其合約完結後不再續約；

 必須給予教職員足夠的解僱通知期。

解僱前應有的程序

對教職員的管理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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